
徽州区农村饮水安全民生工程
小练饮水点运行管护细则
一、管理组织：成立管护组织，其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方九大
副组长：童能德
水管员：洪来非
二、管护措施和制度、办法、具体方案

1、确定水管员1名，人选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评选，要求具有供水工程管理能力，熟练掌握供水设施安装和维修管护技能，热心公益事业，品质端正，公正廉明，吃苦耐劳，具有奉献精神；水管员需身体健康，每年健康体检，执证上岗，按月计酬，工资为水费收入的35%元，每季度视绩效评定考核一次，年终兑付工资，水费确定1.0元每吨，每户年用水低于48吨的按48吨计。每年收取水费2次，水费开设专户管理，主要用于水管员工资及饮水工程维修运行费。

2、水管员职责：负责供水工程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随时掌握供水工程的运行状况，做到检查有记录，发现异常及时报告，及时阻止破坏供水设施和供水秩序的不良行为；按时抄表收费；重点部位定期检查养护，日常维修及时处理恢复，保障正常供水秩序，一般故障维修须在4小时内修复，特殊、意外故障或大型更新需停水4小时以上，必须通知各用水户做好蓄水准备。

1）水源工程管理。定期检查水源截水坝、引水管，对水源地周边腐蚀物、农药瓶等环境卫生要及时清淤排障，减少水源水质污染；同时设立并及时更新水源地管护标志牌。

2）供水主管网的管理。定期加强供水主管网检查和管理，发现漏损，及时修复，发现意外损坏及时向村委会报告，并及时修复。供水管道到户闸阀以外水管自然损毁的由村里负责维修，发现人为损毁，追究当事人责任。进户闸阀（含闸阀）以内设施损毁由农户自行更换维修。

3）净化过滤、高位清水池的管理。定期对净化过滤池、高位清水池进行检查，及时清除池内沉淀物和池周杂草，及时修复损坏的水池附属设施，进出水闸阀、排气阀、排污阀等应随时检修防腐，确保正常运行。

4）由水管员每季度末到户抄表收费，使用统一票据。对收取的水费按时公布入帐、专户管理，票据归档，并填好用户档案。

5）水费价格及构成：全村水价根据供水工程状况确定，其构成为：大修费占37%、日常维修费占15%、药剂化验费占3%、正常水损占10%、管理人员工资占35%

6）水费使用管理。按照规定比例据实结算管理人员工资，据实报销日常维修费、药剂费、化验费。

7）奖励与处罚。对管理员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及时对供水设施进行维护管理，减少自然水损，将正常维修费结余部分给予奖励，对管理中收取的罚没收入50%给予奖励，年度供水调查满意率在90%以上可按收入计划超额部分的30-50%给予奖励。对管理人员不负责任，造成供水设施损坏，按其恢复所需投入金额的50%赔偿；伙同用户营私舞弊、损害供水利益或瞒报收支帐、不使用规定票据收费、收费不入帐，按其金额的二倍赔偿。对供水用户积极协助供水管理，举报他人偷水、私自接水、毁坏供水设施等不法行为，对举报人员给予一定奖励。对私自接水、拆卸水表的用户，将按正常用水量的二倍给予处罚；故意破坏供水设施、扰乱供水秩序，将视情节轻重依法处罚；对无理取闹、拒缴水费的用户，在一个月内不主动缴纳水费的，将其接头拆除消户。对积极配合供水管理，阻止破坏供水设施或污染水质、保护现场、提供真实情况的有功人员视情给予奖励。

   三、水源地保护措施
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，为防止人为破坏和污染，必须对水源点加以充分保护并制定切实的卫生防护措施，以保护水源的可持续利用。具体措施有：

（一）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本饮水工程水源地保护区从事以下活动：

1、以地表水为水源的，在取水点周围500米水域内，从事捕捞、养殖、停靠船只等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；在取水点上游500米至下游200米的水域及两侧纵深各200米的陆域，排入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或者在沿岸倾倒废渣、生活垃圾。

2、以地下水为水源的，在水源点周围50米范围内设置渗水厕所、渗水坑、粪坑、垃圾场（站）等污染源。

3、以泉水为供水水源的，在保护区范围内开矿、采石、取土。

4、其它可能破坏水源或者影响水源水质的活动。

  （二）、在饮水工程设施保护范围内，禁止从事下列危害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：
    1、挖坑、取土、挖砂、爆破、打桩、顶进作业。
    2、排放有毒有害物。
 3、修建建筑物、构筑物。
    4、堆放垃圾、废弃物、污染物等。
    5、从事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其它活动。
    6、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沉淀池、蓄水池、泵站外围30米范围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建畜禽饲养场、渗水厕所、渗水坑、污水沟道以及其它生活生产设施，不得堆放垃圾。
        　　
